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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等级评定办

附件 1

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技术创新，引导、

鼓励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勘察设计人员创作出更多质量

优、 水平高、 效益好的勘察设计成果，规范重庆市优秀工程勘

察设计成果等级评定工作，参照中国勘察设计协会《工程勘察 、

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》 (中

设协字〔2022〕 47号) ,结合我市勘察设计行业实际，制订本

办法 。

第二条   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等级评定工作 由

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 (以下简称“协会” ) 组织实施， 每年开

展一次，接 受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二章 评定范围

第三条   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等级评定范围包

括综合类、 专项类和工业类三大类别，评定结果分为一等、 二

等、 三等。

第四条 综合类包括： 工程勘察、 建筑设计(含一般工业

建筑) 、 住宅与住宅小区设计、 传统建筑设计、 市政公用工程

设计、 园林景观设计、 交通工程设计 (公路、 水运、 铁路) 、

水利工程设计等。

第五条 专项类包括： 工程勘察设计软件、 建筑工程标准

设计、建筑结构及抗震设计、水系统工程设计、建筑电气设计、

2







第十七条  申报项目应由申报单位独立完成或为主完成、

第二十四条 协会组织成立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

果等级评定专家委员会 (以下简称“评定委员会” ) ,评定

审批手续完善、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及规范、 无质

量安全事故、 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一年以上。

第十八条  中外合作设计项目须是申报单位承担主要的

工作，由中方申报，并需提交一份外方同意文件， 并明确设计

单位及人员排序 。

第十九条  国内联合勘察设计项目须得到各合作单位确

认并共同申报。 申报时须提交各合作单位同意文件，并明确勘

察设计单位及人员排序。

第二十条 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，各项手续完备，取得

相关审批和验收文件以及使用评价意见。

第二十一条  市外企业申报项目须为我市行政区域 内的

项目。

第二十二条 大型工程如矿井、 水利工程、 电力工程或里

程较长的铁道、 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，可按批准立项文

件或批准的初步设计分期、 分单项或以单位工程申报，按整个

项目申报时，其子项目原则不再另行 申报。

第二十三条  同一项目只允许申报一次，不得重复申报 。

暂缓评选的申报项目可参加下一届评定， 落选的申报项目不得

再次申报。 申报项目需出具该项目当前未在且以后也不得在其

他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和各部门勘察设计同业协会 (以下简称

“同业协会” ) 申报同类型、 同等级奖项的承诺函 。

第六章 组织机构
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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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资格复审。 办公室对各组推荐项目名单中的

项目基本申报资格、 竣工验收时间、 基本建设程序等要件证明

材料进行复审。

第三十二条 综评。 评定委员会对各组的推荐项目名单结

合资格复审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采用记名投票或议决方式，提

出项目评定结果名单。

第三十三条 公 示。 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将评定结果名单

及专家名单在官网和公众号进行公示10个工作日。 对有异议

的项目需进行复议，必要时可组织有关专家到现场核查。

第三十四条 公布。 对经公示无异议的工程勘察设计成果

等级评定结果，由协会发文公布 。

第八章 奖惩

第三十五条 对被评定为重庆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成果

的项目，协会出具电子版证明文件， 并由协会或相关分支机构

组织开展优秀成果宣讲、 展示等活动。

第三十六条  申报综合类、 工业类的项目， 每个项目的主

要完成人员不得超过20人； 申报专项类的项目，每个项目的主

要完成人员不得超过8人。

第三十七条 所在单位应将其业绩记入本人技术档案，作

为职称评定和晋级的依据，并可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三十八条  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必须实事求是，不 得弄

虚作假。 评定结果公布后如发现实际情况与 申报材料不符，将

视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，分别给予降低评定等级、 撤销评定等

级、 通报批评、 两年内不得申报等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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